
— 1 —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湾海域养殖设施清理整治实施方

案的通知
威政办发〔2012〕73 号

环翠区人民政府，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新

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威海湾海域养殖设施清理整治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 年 9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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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湾海域养殖设施清理整治实施方案

为充分发挥威海湾港口运输、滨海旅游和渔业养护的主导功

能，保护威海湾海域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

用管理法》、《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威海市海洋功能区划》要求，市政府确定对威海湾海域养殖设

施进行清理整治。为此，特制订如下实施方案。

一、清理整治范围

金线顶与日岛连线以南、日岛与威洋石油码头连线以西海域

内的所有养殖设施（含看护房、平台等海上构筑物）和威海港南

港区现有及扩建航道内的养殖设施。主要包括：

（一）2001 年规划的威海湾养殖区内约 13200 亩筏架养殖

和约 1000 亩网箱养殖用海；

（二）2001 年规划时未涉及但历史上曾取得合法证件、位

于日岛东部客运航道扩建范围内的约 1200 亩养殖用海；

（三）2001 年规划时未涉及但历史上曾取得合法证件、位

于华能威海电厂与威洋石油码头之间的约 850 亩养殖用海；

（四）威海湾规划养殖区南侧、2004 年应该拆除而未拆除

到位的约 1000 亩筏架养殖用海；

（五）华能威海电厂与威洋石油码头之间、历史上未取得合

法证件的养殖用海约 250 亩，占用现有港口航道且历史上未取得

合法证件的养殖用海约 10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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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理整治进度安排

按照“统筹安排、分步实施，兼顾海洋生态保护、航道发展

需要和养殖品生长周期，实现和谐清理”的原则，计划用 2 年左

右的时间，逐步对威海湾养殖设施进行清理整治。

（一）2012 年底前清理整治目标。

1.2012 年 10 月 10 日前，完成威海湾规划养殖区南侧现存

的约 1000 亩养殖设施的清理；完成威海港南港区扩建航道内约

1350 亩筏架养殖设施的清理（其中，日岛以东约 1200 亩、日岛

以西规划筏架养殖区内约 150 亩）。

2.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威海湾内网箱养殖设施的整

体拆除清理；对威海湾规划网箱养殖区约 1640 亩筏架养殖设施

及占用渔业航道的养殖设施予以拆除；完成威海港南港区现有航

道内约 1000 亩无证养殖设施的清理工作。

（二）2013―2014 年清理整治目标。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1月 30日前，完成其余约 12510

亩筏架养殖区的清理，其中规划养殖区内约 11410亩，华能威海

电厂与威洋石油码头之间海域约 1100 亩。

除有明确时间要求的以外，其他养殖设施的拆除时间，可根

据不同养殖产品收获的时间，由所在区政府（管委）与用海单位

签订拆除协议确定，但最迟不得超过 2014 年 11月 30 日。

三、奖励（收购）政策及资金分担比例

（一）奖励（收购）规定。本次清理整治海域范围内所有规

划区域养殖用海证件及历史上曾取得合法证件的养殖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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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均已到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

可依法予以清理。为支持和鼓励用海单位搞好转产转业和人员安

置工作，加快清理进度，本次清理整治将采取适当奖励措施。

1.威海湾规划养殖区内的和历史上曾取得养殖用海合法证

件的，养殖设施（清理整治范围第一、二、三项，占用渔业航道

的除外）在规定（协议）时间内予以拆除的，按规定标准予以奖

励；逾期未拆的，予以强制拆除，不予奖励。

2.2004 年未拆除到位的、历史上未取得养殖用海合法证件

的及占用航道的养殖设施（清理整治范围第四、五项），用海单

位应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不予奖励；逾期未拆除的，予以强

制拆除。

3.威海湾规划养殖区内筏架养殖和网箱养殖交叉混养的，按

以下办法予以奖励：

对规划筏架养殖区内的网箱养殖设施，在给予网箱拆除奖励

的同时，在计算筏架拆除奖励时扣除实测网箱占用海域面积。网

箱养殖面积超过规划筏架养殖面积 50%的，筏架养殖设施拆除不

予奖励。

对规划网箱养殖区内的筏架养殖设施，在按照网箱实有数量

给予网箱拆除奖励的同时，网箱实有数量低于 2004 年规划指导

数的，筏架养殖设施拆除按实有面积奖励；网箱实有数量等于

2004 年规划指导数的，筏架养殖设施拆除按实有面积的 50%奖

励；实有网箱数量超出 2004 年规划指导数的，筏架养殖设施拆

除不予奖励。由于规划网箱养殖区内的筏架养殖实有面积难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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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测量，采取规划网箱用海面积减去实养网箱用海面积的方法确

定筏架养殖实有面积，实养网箱用海面积为网箱数量乘以单个网

箱平均用海面积，单个网箱平均用海面积按 0.12 亩测算。

4.符合养殖设施拆除奖励政策，因养殖设施拆除而闲置的养

殖渔船，根据自愿原则予以收购。

（二）奖励标准。

1.筏架养殖：2013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拆除的，每亩奖 4000

元；2013 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拆除的，每亩奖 3500 元；2014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拆除的，每亩奖 2500 元；2014 年 11 月 30 日前

完成拆除的，每亩奖 2000 元。

为保障威海港航道扩建需要，对 2012 年 10 月 10 日前拆除

的约 1350 亩筏架养殖设施，每亩奖 6000 元。

2.网箱养殖：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网箱拆除的，方型

网箱每个奖 2500 元，直径 16M的圆形大网箱每个奖励 5 万元。

3.海上附属设施：看护用房每个奖 5000 元，独立平台每个

奖 2500 元。

（三）养殖渔船收购标准。具有合法证件的机动渔船按每千

瓦 1500 元收购，无证的机动渔船按每千瓦 750 元收购；舢板按

每只 4000 元收购。

（四）陆上辅助设施补偿。岸上用于出海、上岸的吊运等设

施拆除，按评估价给予补偿。

（五）资金分担比例。奖励及收购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由

市县两级财政各承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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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2 年 9 月 30日前）。

1.市海洋与渔业局发布通告，明确清理整治的范围、时限和

要求。

2.各区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组织深入基层做好宣传疏导

工作。

3.组织新闻媒体宣传威海湾海域养殖设施清理整治工作，重

点宣传海洋法律法规及此次清理整治的意义，增强全社会依法用

海、科学用海的意识。

（二）审核登记阶段（2012 年 9 月 25日至 10 月 31日）。

1.由市海洋与渔业局牵头，各区抽调专门人员组成工作队，

对清理整治范围内养殖面积、种类、性质及可回收渔船的数量进

一步登记、核实并留存影像资料，报市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审

核通过后，由各区予以公示。

2.公示期间提出异议的，由市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重新审

议核定。

（三）实施清理阶段（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11月）。

1.限期自行清理并监督实施。2012 年 10 月 31 日前，各区

完

成与用海单位养殖设施拆除协议的签订工作，并督促按期完

成。其中列入 2012 年清理整治目标的，按规定时间自行拆除。

2.验收认定，发放奖励资金。各用海单位完成养殖设施清理

后，由市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组织验收。网箱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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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一次性验收，由用海单位完成网箱拆除工作后提出验收申

请，经验收合格后，拨付奖励资金。筏架拆除的验收工作以宗海

为单元，用海单位完成宗海拆除任务的 50%时，申请第一次验收，

经验收合格后，拨付奖励资金；用海单位彻底完成拆除任务时，

再次提出验收申请，经验收合格后，拨付奖励资金。奖励资金按

照前述奖励政策计算，由市、区财政直接拨付给用海单位。

3.整治海域环境。各区应对养殖设施等进行统一整治，做好

岸边环卫保洁，及时清除海上垃圾。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建立市政府统一领导、各区政府

（管委）属地负责、相关部门协调推进的责任落实机制。市政府

成立威海湾海域养殖设施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威海湾清

理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环翠区政府和高区、经区、工业新区管

委具体负责落实辖区内用海单位的养殖设施清理整治、转产转

业、人员安置等工作。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清理整治工作的日常

调度和组织验收；市财政局负责奖励（收购）、补偿资金的审核、

拨付；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协同相关区做好渔民的转产转

业和人员安置工作；市审计局负责对奖励资金的使用进行跟踪审

计；市法院、公安局负责对暴力抗拆等违法案件进行立案查处；

市监察局负责对各区政府（管委）及相关部门的行政效能进行督

查。

（二）做好传统渔民转产转业和人员安置。对因威海湾清理

整治受到影响的传统渔业企业及渔民，所在区政府（管委）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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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展对策，引导继续从事养殖生产的企业向远海、深海拓展生

产空间，组织开展传统渔民转产转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各区

政府（管委）要监督用海单位用好奖励资金，将奖励资金优先用

于本地从业人员的安置和社会保障。

（三）加强威海湾及市区其他海域的巡查管理。市公安局、

海洋与渔业局、港航局、威海海事局等部门以及环翠区政府和高

区、经区管委要齐抓共管，认真做好威海湾及市区其他海域的执

法检查和监控工作，坚决制止在清理整治海域抢上抢养或将拆除

的养殖设施转移到其他海域非法养殖等行为。市海洋与渔业局要

加强养殖用海许可和监督管理，严肃查处违规用海行为；市港航

局、威海海事局要加强港口、航道水域的监督管理，对清理海域

实施不间断检查，及时将影响航泊安全的用海行为通报相关部

门；市公安局要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抗法等海上违法犯罪活动。各

区政府（管委）要加强本辖区养殖用海的监督管理，杜绝非法用

海行为。

附件：威海湾海域养殖设施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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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威海湾海域养殖设施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组 长：汤光运（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组长：傅广照（副市长）

成 员：王维强（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丛刚滋（市公安局副局长）

陈伟胜（市监察局副局长）

邓炳奎（市财政局副局长）

林治胜（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许祖强（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李国进（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

李 峰（市审计局副局长）

冷宝华（市信访局副局长）

张吉军（市法制办副主任）

杨大卫（市港航局副局长）

王树远（市法院副院长、政治部主任）

尹 磊（威海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

梁 皓（环翠区副区长）

秦 克（高区管委副主任）

谭乐胜（经区管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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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阳（工业新区管委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海洋与渔业局，许祖强兼任办公室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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